附件：

1.技术参数

包4：
	宫腔电切镜

	一
	总体要求
	　

	1
	满足医院要求，凡涉及设备安装及施工由中标方负责，按照医院要求提供交钥匙工程
	具备

	2
	投标时要求提供投标产品注册检验报告、技术参数表（datasheet）及产品彩页
	具备

	★3
	提供投报产品医疗器械注册证
	具备

	4
	仪器配备所有软件使用最新版本且终身免费升级，端口免费开放，能与我院各信息系统无缝对接
	具备

	5
	所有项目必须满足现今主流设备的需求，并能根据实际情况以及用户的要求进行及时做出硬件上的调整并负责做好相应设备的安装
	具备

	6
	满足安装场地要求
	具备

	7
	不得随机配置需要使用耗材或试剂的设备
	具备

	8
	数量
	4套

	二
	技术要求
	　

	1
	光学内窥镜
	

	1.1
	12°光学内窥镜
	具备

	1.2
	直径≤4mm
	具备

	2
	宫腔电切镜附件（外管鞘）
	

	2.1
	外鞘直径≤8.5mm
	具备

	2.2
	可旋转，双旋阀
	具备

	2.3
	可旋转持续灌流电切镜
	具备

	3
	宫腔电切镜附件（内管鞘）
	

	3.1
	可适配8.5mm外鞘使用，具有防堵塞系统，保证手术正常进行
	具备

	4
	宫腔电切镜附件（工作把手）
	

	4.1
	工作把手，被动式
	具备

	4.2
	采用单触锁定系统，拆装便捷耐用
	具备

	4.3
	可高温高压灭菌
	具备

	#5
	所有部件均可高温高压灭菌
	具备

	6
	提供配套专用试剂耗材长期供应价格（含名称、品牌、规格、型号、单价）
	具备

	7
	使用年限≥8年，提供铭牌或说明书证明
	具备

	8
	提供详细配置清单及分项报价(含名称、品牌、规格型号、数量、单价)
	具备

	9
	提供设备附件及各类配件详细报价（含名称、品牌、规格型号、数量、单价)
	具备

	10
	提供质保期外原装常用损耗性配件及维修零配件优惠供应价格（含名称、品牌、规格型号、单价）
	具备

	三
	售后服务
	

	★1
	整机质保期≥3年，在质保期内每年由维修工程师提供至少4次的上门维护保养工作，并根据医院要求提供相应记录
	具备

	2
	中标后，提供厂家保修承诺
	具备

	3
	中标方应对设备操作及维修人员进行操作及维修培训，直至技术人员熟练掌握使用及维修技能为止，提供详细培训记录,提供设备设计使用寿命
	具备

	4
	维修保障：中标方应提供中文说明书、操作手册、详细维修手册、整机线路图、系统安装软件及维修密码，软件终身免费升级
	具备

	5
	一个月内非人为质量问题提供换货。设备出现故障时2个小时内响应，6小时内提供维修方案及报价，24小时内到达现场，郑州有常驻工程师，提供工程师姓名及联系方式
	具备

	6
	到货时间：合同签订后30日历天内
	具备


2.商务条款

2.1交货期：合同签订后30日内安装调试完毕。
2.2交货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2.3质量要求：合格。

2.4验收标准：满足国家、行业及采购人验收标准。

2.5合同履行期限：自合同生效至质保期结束。

2.6付款方式：详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注：招标文件中为简述货物品质、基本性能而标示的品牌或型号或其他标识，仅供投标单位选择货物在质量、水平上的比照参考，不具有限制性。投标人可提供品质相同或优于同类产品的货物。

